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 

联合建管(北京)国际工程技术研究院 

 

关于举办“建设工程合同中的索赔时限”论坛的通知 

本活动系中国建筑学会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系列公益活动，不收取费用。 

一、时间和地点 

时间： 2014 年 10 月 9 日(周四) 下午 13:30-16:30 

地点： 北京仲裁委员会国际会议厅 

(地址：北京市东三环国贸桥东南角招商局大厦第十六层) 

二、会议组织 

主办：中国建筑学会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 

联合建管(北京)国际工程技术研究院 

承办：人月传奇网 www.renyuechuanqi.com 

北京仲裁委员会 

三、支持机构 

《建筑经济》杂志社 

北京建筑大学工程法律研究所 

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学会(CIOB) 

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RICS) 

英国建设法律协会(中国) 

四、主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7 年版）第 23.1 条、住建部和

工商总局发布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2013-0201）第 19.1 条

均规定：“根据合同约定，承包人认为有权得到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期的，

http://www.renyuechuanqi.com/


应按以下程序向发包人提出索赔：（1）承包人应在知道或应当知道索赔事件发生

后 28 天内，向监理人递交索赔意向通知书，并说明发生索赔事件的事由。承包

人未在前述 28 天内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的，丧失要求追加付款和（或）延长工

期的权利。”工程法律界对该条款所规定的索赔时限的性质和效力颇有争议，本

论坛邀请工程法律界的资深专业人士对建设工程合同中的索赔时限问题进行分

析探讨。 

五、主讲嘉宾 

1.高印立：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学硕士、

法学硕士、国有企业一级法律顾问、法律职业资格。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

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副理事长、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土木工

程学会咨询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住建部绿色施工专家委员会委员，《建筑经济》

杂志编委，《建设工程法律评论》编委。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主要代表著作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法律实务与解析》。 

2.宋宗宇：重庆大学建筑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

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澳大利亚 DEAKIN UNIVERSITY 访问学者。重庆市高级人

民法院民一庭庭长助理（挂职）。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经济分会理事、工程法律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重庆市房地产法建筑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重庆仲裁委员

会仲裁员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出版专著 2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省部级以上课题 10 余项。 

3.邱闯：毕业于牛津大学，联合建管（北京）国际工程技术研究院院长，建

设法律协会（中国）主席，英国土木工程学会(ICE)管理采购法律顾问委员会成

员，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仲裁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拥有认证国际工程合同专家（IBEC AP）、资深

皇家特许建造师（FCIOB）、资深英国土木工程测量师（FCInstCES）、皇家特许测

量师（MRICS）、中国注册建筑师等资格。 

4.主持人 

何佰洲：北京建筑大学工程法律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建筑

学会建筑经济分会理事、工程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建筑业协会常务

理事，《建筑经济》杂志编委。参加《建筑法》、《房地产法》、《城乡规划法》、《建

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合同示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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